
一、项目背景

《湖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明确将“推进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托养照护、

文化体育、社会工作等专业队伍建设”“健全助残志愿者招

募注册、服务登记、权益维护、表彰激励等制度”“推进区

县和有条件的乡镇（街道）建立助残志愿者联络站（点）。

持续开展‘阳光助残’等助残志愿服务活动，注册志愿者达

到 6500 人。建立健全助残社会组织孵化培育机制，加大重

点领域和初创期助残社会组织扶持力度，形成一批有影响力

的公益助残服务品牌。完善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目录，加大

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力度”等列为重点任务。

2025 年 5 月浙江省湖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市委社会工作

部、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志愿者联合会等单位出台《关

于进一步整合社会力量强化助残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意

见》旨在健全社会力量助残服务工作体系，形成“党委领导、

多方协同、资源共享、服务精准”的工作格局，强化各部门

沟通协调，加强社会力量支持合作，精准高效配置助残服务

社会资源力量。《意见》强调聚焦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专

业社会组织在相关部门组织下参与残疾人家庭入户访视，收

集形成需求清单；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共享信息，结合自身优



势资源，科学开展助残爱心工作。强调严格监管、精准服务。

社会组织管理部门通过联席会议，在社会组织间统筹助残资

源，明确助残重点，匹配助残项目，并根据公益创投工作相

关要求，抓好助残项目的监督管理。强调树立品牌、创出特

色。社会组织要抓好公益创投这一平台优势，培育实施具有

湖州特色的社会力量助残服务项目，并将其打造成为有温度、

有实效的助残服务品牌项目。

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

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强助残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工作要

求，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助残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体

系。同时，为破解湖州市助残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人力资源

结构不合理、专业能力不足、人员流动性大、专职/兼职/志

愿者分类管理不规范、跨组织人力共享机制缺失等痛点问题，

夯实助残服务人才支撑，保障残疾人服务质量与合法权益。

在国家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社会公益服务

体系的政策背景下，助残社会组织已成为承接政府助残服务、

保障残疾人多元需求、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伴随

第三次分配深化与政府购买助残服务常态化，行业规模持续

扩容，对机构规范化运营、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

要求，亟需配套人力资源管理专项标准予以支撑引导。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任务来源于《湖州市质量与标准化协会关于下达

2026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湖质标协发〔2026〕

2 号）第 2 项。本标准由德清县残疾人联合会提出。

（二）起草单位

德清县残疾人联合会、湖州市仁与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德清县晨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标准编制起草小组

2026 年 3 月组建标准编制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和

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标准调研与讨论

2026 年 3 月—4 月：起草小组对湖州市助残社会组织现

状开展调研，收集查阅相关文件，确定标准的主要框架及内

容。组织标准讨论会，修改讨论稿，明确术语和定义，完善

总体原则、岗位设置等内容。

主要内容：提供了助残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总体原

则、岗位设置与人员配置、招聘与录用、培训与发展、绩效

管理、薪酬与福利管理等内容指导。

适用范围：残疾人专门协会、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残

疾人康复服务机构等助残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

3.立项论证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参加由湖州市质量与标准化协会组



织的立项论证会。与会领导和专家组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对于

立项必要性、标准主要内容、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关

系、预期效果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的介绍，对标准立项的必

要性、可行性展开论证，经过投票后同意该标准通过立项评

审。会后，标准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标准大纲，调整完

善相关内容。

4.征求意见稿

在立项论证会后，起草组召开内部研讨会，梳理了立项

论证会专家意见，吸收了专家的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

改完善。

2026 年 6 月，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标准编制

说明起草。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的起草成员主要为：樊立勇、丁飞飞、臧培峰、

郑耀涛等。

主要分工如下：

樊立勇、丁飞飞：负责在政策、文件等方向指导标准研

制；

臧培峰：负责项目统筹协调管理、标准质量把关；

郑耀涛：负责资料收集、调研、标准文本起草、编制说

明撰写等工作。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

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定起草。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编制依据

1.标准主体框架

在标准研制过程中，根据《湖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以及助残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现状和需求情况，

结合普遍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要素，提供了助残社会组织人

力资源管理的总体原则、岗位设置与人员配置、招聘与录用、

培训与发展、绩效管理、薪酬与福利管理等内容指导。

2.主要内容依据

2.1 术语和定义

查阅相关文件，总结提炼得到。

2.2 总体原则

结合助残社会组织的行业特性和相关政策要求，明确助

残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核心遵循，为后续各项内容

的提出提供基础依据。

2.3 岗位设置与人员配置

从助残社会组织的服务属性和运营实际出发，按照分类

管理的思路对核心管理岗位、专业服务岗位和志愿岗位进行

划分。针对助残社会组织存在的专职、兼职、志愿者三类人

员并存的实际情况，分别明确了三类人员的配置要求，同时



对跨组织人力共享机制的建立提出指导方向，契合湖州当前

统筹助残服务资源的工作要求，解决当前分类管理不规范、

资源共享不足的问题。

2.4 招聘与录用

从方案制定、招聘实施、录用管理等方面提供指导，保

障招聘录用过程的公开合规，帮助助残社会组织精准匹配符

合岗位需求的人员，从源头提升人员适配性，降低人员流动

风险。

2.5 培训与发展

从培训体系建设、培训内容、培训学时、培训方式、职

业发展等方面提供指导，结合助残服务的专业性要求，针对

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志愿者分别设置差异化培训内容，明

确了不同岗位人员的年度最低培训学时要求，同时引导机构

结合助残服务行业人才成长规律建立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完

善内部晋升机制，帮助员工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提升人员稳

定性，解决当前培训体系不健全、专业能力提升支撑不足的

问题。

2.6 绩效管理

从绩效评价管理体系、绩效考核内容、考核结果异议处

理、考核结果应用等方面提供指导，保障工作人员绩效管理

工作的公开公正透明。

2.7 薪酬与福利管理



从薪酬管理和福利保障 2 个方面提供指导，引导建立与

岗位职责、工作业绩、专业能力挂钩的薪酬分配机制，引导

机构完善员工福利保障体系，提升员工安全感与归属感，帮

助机构稳定人才队伍，解决当前薪酬体系不规范、人员流动

性大的痛点问题。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以及与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重复性、协调性分析

（一）与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的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

及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1.本标准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的法规、政策如下：

（1）《湖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湖

政发〔2021〕19 号）

2.引用标准如下：

（1）GB/T 32625—2016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规范

（1）MZ/T 166 社会工作督导指南

（二）与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现有通用标准包括 GB/T 32625《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

规范》、MZ/T 166《社会工作督导指南》，以及《残疾人服

务机构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但缺乏专门针对助残服务特

殊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标准，未覆盖残疾人专门协会联合秘书



处等创新运营模式，本标准属于开创性首次制定。

五、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本标准在现有国家、浙江省有关政策文件基础上，结合

浙江省湖州市助残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与发展趋

势，总结提炼形成，相关内容已经在近年的实践中得到验证，

内容可行。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预期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本标准适配湖州“专门协会+社会组织”点单式助残、

联合秘书处共享运营等创新模式，为助残社会组织建立科学、

规范、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提供统一指引，夯实助残服

务人才支撑，推动助残社会组织规范化、专业化、可持续发

展，助力湖州打造助残共富先行市。

建议以湖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为主，组织三县三区残疾人

联合会及其专门协会、助残服务机构、基金会等单位工作人

员对本标准进行解读和宣贯，推广普及跨组织人力资源管理

模式。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助残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指南》标准起草组

202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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